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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本次要约收购的简要情况，本

次要约收购文件尚须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本收购要约并未生效,具

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如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要约收购文件未提出异议，要约收购报告书

全文将于中国证监会出具《无异议函》后刊登于《上海证券报》。投资者在做出

是否预受要约的决定之前，应当仔细阅读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并以此作为投资

决定的依据。 

 

一、 本次要约收购概况 

（一）被收购公司基本情况 

被收购公司名称：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大厦股份 

股票代码：600327 

股本结构：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股） 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比例 

国有法人股 137,379,922 63.20% 

流通股 80,000,000 36.80% 

合计 217,379,922 100% 

 

（二）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浦东新区康桥工业区横沔园区 2#、4#、5#地块 

通讯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 789号 

邮    编：200032 

联系电话：021-5115 5815 

传    真：021-5115 5678 

邮  编：2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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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关于收购的决定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均瑶”或收购人）于 2004年

9月 8日召开股东会,公司全体股东出席会议。与会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根据《证

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向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厦股份”）除江苏无锡商业大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厦

集团”）以外的全体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股份的要约,履行要约收购义务。股东会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有效。 

（四）要约收购的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是履行因上海均瑶收购大厦集团的股权并间接控制上

市公司大厦股份56.88%的股权而触发的全面要约收购义务,不以终止大厦股份的

上市地位为目的。 

（五）要约收购股份的有关情况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元／股）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国有法人股 2.65 13,737,992 6.32 

流通股 5.09 80,000,000 36.80 

合计  93,737,992 43.12 

（六）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的资金总额为 44361万元，上海均瑶将以现金进行支付。上海

均瑶已将 9200万元（不少于收购总金额的百分之二十）的履约保证金存入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登记结算分公司指定的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第

二营业部账户，并办理了冻结手续。 

（七）要约收购的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的有效期限为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日（含公告日）起的 30个

自然日。 

（八）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 

收购人财务顾问：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 17层 

联系人：鞠盈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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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83025651 

传真：(0755)83025511 

 

收购人律师：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贡院六号Ｅ座 9层 

联系人：黄伟民、曾宪政 

电话：(010)65171188 

传真：(010)65176800 

（九）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期：二 00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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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购人情况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浦东新区康桥工业区横沔园区 2#、4#、5#地块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万元 

注册号码：3100002000347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期限：永久 

税务登记证号码：310225703191560 

股东名称：王均瑶、王均金、王均豪 

通讯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 789号 

联系电话：021-5115 5815 

传    真：021-5115 5678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项目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经营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二）收购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1、收购人的股权结构 

     

 

王均豪 20% 王均瑶 50% 王均金 30%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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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际控制人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为王均瑶先生。王均瑶先生以自然人身份直接持有上海

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50%的股权和上海智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6.67%的股权，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智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受让大厦集团 58%

和 32%的股权。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控制关系（包括人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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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企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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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与收购人的关系 

1 上海均瑶寰宇航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医学院路 69号 10楼 C室 300万元 王均金 控股子公司 

2 昆明均瑶寰宇货运有限公司 昆明关南路 77号一楼商业铺面 50万元 叶凡枝
控股子公司的子

公司 

3 均瑶集团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康桥工业区康桥东路

2号地块 
1000万元 王均金 控股子公司 

4 均瑶集团温州天龙航空货运有限公司 温州市龟湖路 109号 50万元 王均金
控股子公司的子

公司 

5 厦门均瑶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湖里区高崎国际机场开发楼 206

号 
50万元 杨华

控股子公司的子

公司 

6 福州银燕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福州台江区五一中路 124号一层 60万元 叶凡枝 同一控制人 

7 上海派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肇嘉浜路 789号 100万元 倪庆玉 控股子公司 

8 上海均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医学院路 69号 10楼 C座 500万元 王均瑶 控股子公司 

9 上海便利到家商业服务有限公司 医学院路 69号 10楼 C座 100万元 倪庆玉
控股子公司的子

公司 

10 上海均瑶航空旅行社有限公司 虹桥路 188号 101室 500万元 钱克流 控股子公司 

11 杭州博大航空旅游有限公司 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 159 号中河 150万元 纪广平 同一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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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厦 830室 

12 上海均瑶国际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肇嘉浜路 789号 8000万元 王均瑶 同一控制人 

13 上海均瑶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肇嘉浜路 789号 3000万元 王均瑶 同一控制人 

14 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29号 8850万元 王均瑶 同一控制人 

15 均瑶集团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县晓溪塔镇 5000万元 王均瑶 同一控制人 

16 均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医学院路 69号 10楼 C座 200万元 王均瑶 同一控制人 

17 唐山均瑶乳品有限公司 更阳大街南侧西段 1000万元 王均豪 同一控制人 

18 当阳市均瑶乳品有限公司 当阳市坝陵开发区锦屏大道 500万元 王均豪 同一控制人 

19 均瑶集团无锡乳品有限公司 
无锡市锡甘路道口（商业包装制

品厂） 
800万元 王均瑶 同一控制人 

20 均瑶集团上海乳品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康桥工业区康桥东路

2号地块 
1000万元 王均豪 同一控制人 

21 温州市天龙包机实业有限公司 龙港镇龙港大道均瑶大厦 600万元 王均瑶 同一控制人 

22 上海均瑶航空投资有限公司 肇嘉浜路 789号 10800万元 王均金 同一控制人 

23 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桥口区建设大道 435号 60000万元 程耀坤 参股公司 

24 上海智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市医学院路 69号 10楼 C座 15000万元 王均瑶 同一控制人 

注明：上海均瑶关联方均瑶集团有限公司原持有宜昌三峡航空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50%的股权，均瑶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3年 12月 20日与钱克流先

生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宜昌三峡航空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钱克流先生，并于 2004年 4月 9日办理完工商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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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收购人主要股东基本情况 

1、王均瑶 

男，中国国籍，39岁，长期居住地上海，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长期居留

权，身份证号码 330327196609150616。现任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智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 

2、王均金 

男，中国国籍，37岁，长期居住地上海，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长期居留

权，身份证号码 330327196812110636。现任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兼总裁、上海智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3、王均豪 

男，中国国籍，33岁，长期居住地上海，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长期居留

权，身份证号码 330327197210150635。现任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均瑶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三）收购人最近五年是否受到处罚的情况 

上海均瑶成立于 2001年 2月 14日，成立至今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董事长 王均瑶 330327196609150616 中国 上海 否 

副董事长、总裁 王均金 330327196812110636 中国 上海 否 

董事 王均豪 330327197210150635 中国 上海 否 

董事 许  彪 310102611026401 中国 上海 否 

董事 朱建荣 330328196101303411 中国 上海 否 

监事 黄  耀 310103691204003 中国 上海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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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裁 王昭伟 110104196310143079 中国 上海 否 

副总裁 纪广平 520103197011063612 中国 上海 否 

总裁助理 史  飞 140102197201280610 中国 上海 否 

财务总监 蒋海龙 332528640113001 中国 上海 否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权的情况 

上海均瑶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 

（六）收购人作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上海均瑶于 2004年 9月 8日召开股东会,公司全体股东出席会议。与会股东

一致同意公司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向大厦

股份除大厦集团以外的全体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股份的要约,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股东会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有效。 

 

三、收购人持股情况及前六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持股情况 

1、上海均瑶除通过拟受让无锡市国资委持有的大厦集团的股权导致间接控

制大厦股份 56.88%股份之外，未单独或共同持有大厦股份其他已发行股份。 

2、上海均瑶对大厦股份其他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能产生任何影响。 

3、上海均瑶集团的关联方未持有大厦股份的股份。 

（二）前六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1、上海均瑶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大厦股份挂牌交易股份

的行为。 

2、上海均瑶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提

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大厦股份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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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均瑶的关联方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大厦股份挂牌

交易股份的行为。 

四、专业机构报告 

（一）参与本次收购的专业机构名称 

财务顾问：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 

（二）参与本次收购的专业机构与大厦集团、大厦股份、上海均瑶以及本次

要约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 

（三）财务顾问意见 

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要约收购出具的意见如下： 

按照本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的精神,经过审慎的尽职

调查,本财务顾问认为： 

1.收购人于 2004年 9月 13日将现金人民币 9200万元(相当于收购资金总量

20%)存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中国工商银行上海

市分行第二营业部作为履约保证金。 

2.为使本次要约收购义务的履行得到充分保证，上海均瑶集团与无锡市国联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担保协议》，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出具了《履约担保承诺》，同意为上海均瑶集团本次要约收购提供履约担保，保

证在上海均瑶不能正常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时，由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代为履行。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年 5月 8日，是无锡市国资

委出资设立并授予国有资产投资主体资格的国有独资企业集团，经营范围包括从

事资本、资产经营、代理投资、投资咨询、投资服务等，注册资本 12.8亿元。

根据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03年 12月 31日，无锡市

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97亿元，净资产 24.71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8.07亿元，净利润 2.21亿元。根据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截

至 2004年 8月 31日财务报表（未经审计），该公司货币资金 45.72亿元。根据

广东发展银行无锡支行出具的证明，2004年 8月 31日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在该行开设的帐户中存款余额为 8.6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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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的分析，本财务顾问认为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具备履

约担保的能力。 

3.基于上述分析,本财务顾问认为上海均瑶集团为保证本次要约收购义务的

履行，已经签署了相关协议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保证了在本次要约收购期满有足

额的资金用于支付全部预受要约股份的价款。上海均瑶集团具备履行本次要约收

购的现金支付能力。 

（三）律师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为本次要约收购出具的意见如下：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收购人具有进行要约收

购的主体资格；为履行本次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已经获得了必要的内部批准及

授权；收购人提出的要约收购方案、要约收购的定价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的规

定；收购人为保证本次要约收购义务的履行，已经签署了相关协议并采取了相应

措施，保证了在本次要约收购期满收购人有足额的资金用于支付全部预受要约股

份的价款，收购人具备履行本次收购要约的现金支付能力；收购人关于本次要约

收购完成后维持大厦股份上市地位的安排合法有效。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报告

书》涉及的收购行为需中国证监会没有异议后方可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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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约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经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本要约收购报告

书及其摘要所涉及内容均已进行详细审查,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此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